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申 请 

 

申请条件： 

    1.受理教师进修校和其他培
训机构提交的办学培训资料、审

批手续。 

    2.组成评审委员会对培训学
校及机构进行审查。 

    3.审查通过后，由县、市级

评审委员会作出审查通过决定。 

补 正 
不予受理 受 理 

审 核 

公 示 
领导签批 

作出确认决定 

材料不全或不符合法

定形式  

   有异议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无异议 

依法需要

公示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送 达 

  

 
  
  
  

监督电话：8929549

服务电话：8929549

承办机构：进修校

  合条件

不属于职权范围不符

权力名称：中小学幼儿教师培训基地核准

职权编码：0300-F-01100-140425

行政确认类事项运行流程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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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 请 

 

    

 

    

 

 

补 正 
不予受理 受 理 

审 核 

公 示 
领导签批 

作出确认决定 

送 达 

材料不全或不符合法

定形式 

不属于职权范围不符

合条件 

   有异议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无异议 

依法需要

公示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 

他材料。

门下发的职称评审通知要求的其

  2、县人社局和教育行政部

报表》。

小学（幼儿园）教师职务评审申

学工作总结和履行职责情况，《中

例》规定的：政治思想、教育教

  1、《中小学教师职务试行条

申请条件：

          
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

职权编码：0300-F-01600-140425

        行政确认类事项运行流程图

权力名称：中小学校长及教师职务评聘

承办机构：人事股

监督电话：8929549

服务电话：771101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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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 请 

 

申请条件： 

    幼儿园提供办园资格及相关
材料。 

 

补 正 
不予受理 受 理 

审 核 

公 示 
领导签批 

作出确认决定 

送 达 

不属于职权范围不符

合条件 

   有异议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无异议 

依法需要

公示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材料不全或不符合法

定形式 

  
  
  
  

监督电话：8929549

服务电话：8929549

承办机构：幼教股

职权名称：幼儿园办园等级确认

职权编码：0300-F-01200-140425

行政确认类事项运行流程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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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 请 

 

    

 
    

 

补 正 
 受 理 

审 核 

公 示 
领导签批 

作出确认决定 

送 达 

  

   有异议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无异议 

依法需要

公示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 

  

  

  
  
  
  

  

承办机构：人事股

监督电话：8929549

服务电话：7711014

材料不全或不符合法 定形式 不符 合条件
不予受理

通知要求的其他材料。

行政部门下发的职称评审

  2、县人社局和教育

审申报表》。

学（幼儿园）教师职务评

结和履行职责情况，《中小

治思想、教育教学工作总

务试行条例》规定的：政

  1、《中小学教师职

申请条件：

职权名称：中小学教师初级专业技术职务评审

职权编码：0300-F-01300-140425

行政确认类事项运行流程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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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 请 

  
   

审 核 

公 示 
领导签批 

作出确认决定 

送 达 

  

   有异议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无异议 

依法需要

公示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

 

 

 

 

 

  

  
  
  
  

监督电话：8929549

服务电话：8929549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承办机构：幼教股

受 理补 正
不予受理

不属于职权范围不符合条件材料不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

扩建、改建幼儿园的园舍与设施的经费来源。

  4、必须具有进行保育、教育以及维修或

保育、幼儿教育、医务和其他工作人员；

的要求及《幼儿园管理条例》第九条规定条件的

  3、应当具有符合国家有关幼儿园编制标准

准；

园舍和设施，且符合国家的卫生标准和安全标

  2、必须具有与保育、教育要求相适应的

划，必须设置在安全区域内；

划、符合本区域学前教育发展及幼儿园布局规

  1、举办幼儿园应符合城市建设总体规

申请条件：

职权名称：公办幼儿园登记注册（城市幼儿园登记注册、农村幼儿园备案）

职权编码：0300-F-01400-140425

行政确认类事项运行流程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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补 正 
不予受理 受 理 

审 核 

公 示 
领导签批 

作出确认决定 

 

   有异议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无异议 

依法需要

公示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送 达 

  

          
      

监督电话：8929549

服务电话：8929549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承办机构：基教股

材料不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 不属于职权范围不符 合条件

申 请 毕业相关材料。

  学校提交义务教育阶段学生
申请条件：

职权名称：对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毕业证书的确认

职权编码：0300-F-02100-140425

      行政确认类事项运行流程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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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 核 

公 示 
领导签批 

作出确认决定 

送 达 

 

   有异议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无异议 

依法需要

公示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

  

  

  
  
  
  

监督电话：8929549

服务电话：8929549

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承办机构：基教股

不予受理
不属于职权范围不符 合条件材料不全或不符合法 定形式

受 理补 正

申 请

（4）由监护人向学校提出申请。
况。
（3）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
机构开具的诊断证明）；
入学或休学条件（具有县级以上医疗
童符合延缓
（2）申请延缓入学或休学的适龄儿
中小学校就读；
童在平顺内
户口在平顺县内，申请休学的适龄儿
适龄儿童
（1）申请延缓入学（转学、休学）的
申请条件：

学的确认
职权名称：适龄儿童、少年延缓入学和学生转学、升学、休

职权编码：0300-F-01900-140425

      行政确认类事项运行流程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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